
 

本範例僅供上市櫃公司參考，公司仍應依最新法規修正及公司實際運作隨時修正其議事規則。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

人、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

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

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

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

得不列為議案。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

人、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配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第五項修正，修正第

四項。 
 
 
 
 
 
 
 
 
 
 
 
 
 
配合 107年 8月 6日經商

字第 10702417500 號

函，增訂本條第五項。 
 
 
 
 
 
項次修正為第六項，並配

合新修正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及

增訂第五項，修正相關文

字。 
 
 
 
 
 
 



 

本範例僅供上市櫃公司參考，公司仍應依最新法規修正及公司實際運作隨時修正其議事規則。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

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

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

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

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

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

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

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

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

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

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

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

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

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

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

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

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

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

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項次修正為第七項，並配

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修正。 
 
 
 
 
 
項次修正為第八項。 
 
 
 
 
 
 
 
項次修正為第九項。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

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

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

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

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配合 107 年起上市上櫃

公司全面採行電子投

票，並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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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

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

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

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

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

止討論，提付表決。 

 
為免股東會召集權人過

度限縮股東投票時間，致

股東因來不及投票而影

響股東行使投票權利，修

正第四項。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

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 
 
 
 
 
 
 
以下略。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

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

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

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

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

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

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配合 107 年起上市上櫃

公司全面採行電子投

票，修正第二項。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

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為落實逐案票決精神，參

考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建

議修正第三項。 



 

本範例僅供上市櫃公司參考，公司仍應依最新法規修正及公司實際運作隨時修正其議事規則。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

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